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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選定司法管轄區僱用外籍家庭傭工的情況 
 

 香港  新加坡 台灣 日本 加拿大 

外籍家庭傭工的工資 

釐定工資  由政府當局釐定規定
最低工資。 

 入境事務處處長在審
批聘用外籍家庭傭工

的簽證申請時把規定

最低工資納入考慮之

列。 

 由僱主與僱員自行協
定。 

 工資的釐定不受任何
法例或特定政策措施

所規管。 

 由僱主與僱員自行協
定。 

 《勞動基準法》的最
低工資條文並不包括

外籍家庭傭工。 

 日本國民不得僱用外
籍家庭傭工，但外交

人員及外國公司行政

人員可在符合某些嚴

格條件下，按個別情

況從海外帶進本身的

家庭傭工。 
 據《入境管制及難民
認可法》(Immigration 
Control and Refugee 
Recognition Act) 所
訂，其中一項條件是

必須遵守最低工資的

規定。 

 由加拿大各省或地區(新
不倫瑞克省除外)的僱傭
標準法例訂定的最低工

資，一律適用於所有工作

人口。 

工資額  現時每月港幣 3,670
元。 

 政府當局建議每月港
幣 3,270 元，由 2003
年 4月 1日起生效。

 

由每月 200 新加坡元(港
幣 899 元)至 330 新加坡
元(港幣 1,483元)不等。

 政府鼓勵僱主與僱員
在釐定工資時參考每

月新台幣15,840元(港
幣 3,565 元)的最低工
資額，但市場工資有

可能較低。* 

 外籍家庭傭工的最低
工資為每月 15萬日圓
(港幣 10,003元)。 

 最低工資由每小時 5.9加
元(港幣 31元)至 8.5加元
(港幣 45元)不等。 

 在魁北克省，外籍家庭傭
工的工資為每周 292 加
元(港幣 1,555 元)或每月
1,168 加 元 ( 港 幣 
6,2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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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新加坡 台灣 日本 加拿大 

僱用外籍家庭傭工的徵款  

名稱 僱員再培訓徵款。 外地工人徵款。 就業安定費。 並無徵款。 並無徵款。 
徵款的對象 僱主。 僱主。 僱主。 不適用。 不適用。 
徵款額 政府當局建議每月港幣

400元，由 2003年 10月
1日起生效。 

現時每月 345 新加坡元
(港幣 1,550元)或每日 12
新加坡元 (港幣 54元)。

現時每月新台幣 5,000元
(港幣 1,125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付款方法 一筆過或分 4 期(每期金
額相同)繳付每份合約的
徵款。 

按月繳付。 按月繳付。 不適用。 不適用。 

法例 《僱員再培訓條例》第 14
條。 

《僱用外地工人法》第 11
條。 

《就業服務法》第 55條。 不適用。 不適用。 

徵款目的 為本地工人提供培訓及

再培訓。 
作為緩和對外籍家庭傭

工需求的方法。 
促進國民就業、提升勞工

福祉及管理外國人事

務。# 

不適用。 不適用。 

* 據 Daily  News 報道，一名外籍家庭傭工每月收取的工資為新台幣 10,390 元 (港幣 2,340 元 )。  
#  《外國人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之規定開放家庭幫傭申
請時，應考量國內就業市場情勢及家庭需要，訂定雇主聘僱家庭幫傭之人數、國籍及審查標準，並公告之。 ” 

 
 
 
  
李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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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歡迎轉載這份文件的部分或全文，並歡迎將之譯成其他語文。文件所載資料可隨意複製以供非商業用途，但須註明資
料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並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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